代理费用预算及说明
一、代理费用预算
（一）诉讼（仲裁） 阶段（含一审、二审、再审）代理费用预算：
	案件律师费计算标准     单位：元

	诉讼标的
	律师费用

	50万元（含）以下
	3500

	50万元（不含）-100万元（含）
	4000

	100万元（不含）-200万元（含）
	5500

	200万元（不含）-500万元（含）
	10000

	500万元（不含）-1000万元（含）
	15000

	1000万元（不含）-2000万元（含）
	20000

	2000万元（不含）以上
	25000


二、代理费用说明
（一）作为被告应诉的案件，在以上述标准计算费用后，代理费用在此基础上追加10%费用。
（二）在案件诉讼过程中，若分行主动撤诉并不再进行诉讼的，不予支付律师代理费，已支付的应全额返还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三）以上述标准和方式确定的律师代理费包含具体案件的一审、二审（如有）、发回重审（如有）、再审（如有）程序支付的全部代理费用。除合同另行约定的差旅费外不再支付任何费用，属于特殊事项的可另行一事一议。


***律师事务所
年    月    日

备注：（详见附页）
[bookmark: OLE_LINK1]1、请根据代理费用预算格式，在预算额度内开展竞价报价工作（命名为：**律师事务所代理费用报价清单）；
2、提交的报价材料无需附随代理费用说明条款；
3、律师事务所提交报价单的行为，即视同已认可并自愿接受上述代理费用说明各项条款，具体条款以双方正式签署的《诉讼/执行案件总委托代理合同》约定为准。

